
关于做好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和学位预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系（学院）：

按照工作进度安排，根据2023届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和2023届学生学士学位授予细则的规定，现需要对毕业班各专业学生目前的学业情况进行毕业、学位预审核，现将有关要求和时间安排通知如下：
一、核对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各类不同类别课程的毕业应修学分和学位课程

进教务管理系统：教学管理--培养方案。核查2023届毕业生（含专升本2021级）各专业（方向）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同类别课程的毕业应修学分和学位课程是否正确。

二、审核规则

本届毕业生每类课程类别按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获得学分应达到应修学分进行审核。
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实践环节等，按培养方案中该类别所有课程和应修学分进行审核；通识选修课按课程类别应修学分进行审核。

专业选修课审核分两种情况，有模块的按模块进行审核，无模块的按培养方案中选修课程和应修学分进行审核。

三、审核要求

1、查看获得学分未达培养方案毕业要求的学生名单和未通过课程：

在教务管理系统内查看流程：学籍管理----计划完成审核----初审----已审核列表查看未完成学分课程----选定学生---点击未通过课程，导出并打印未通过课程通知相关学生，及时做好帮扶工作，指导学生制定针对性措施。

2、查看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平均学分绩点警示和学位课程警示汇总表，对毕业班学生及时做好帮扶工作，指导学生制定针对性措施。

3、统计因考试作弊或在撰写设计（论文）和进行科学研究中有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而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的学生。如下表：
	班级
	专业
	学号
	姓名
	处分结果
	处分文件号

	
	
	
	
	
	

	
	
	
	
	
	


备注：此表各系（学院）留存。

2022年10月21日前完成以上工作。
教务处

                                          2022年10月10日

